
农村收入稳定增长 城乡差距持续缩小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积极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发展转型，上半年我区农村居民

收入稳定增长，达到 14404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849 元，同

比增长 6.3%。

一、上半年农村居民收入总体运行情况

（一）横纵比较：总量大、增速优

上半年，灞桥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04元，

分别高于全国（11936 元）、全省（9640 元）、全市（11358

元）2468 元、4764 元、3046 元。增速 6.3%，分别高于全国

（5.9%）、全省（6.2%）、全市（5.9%）0.4 个百分点、0.1 个

百分点、0.4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增速均高于全国、

全省、全市平均水平。与全市各区县相比，灞桥区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排名第一位，增速排名第二位。农

村居民收入总量大、增速优的特点仍然凸显。

（二）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持续缩小

上半年，灞桥区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精准施策，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趋

缩小。上半年，灞桥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 1.4 个百

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2024 年上半年的 2.06:1 缩小到了



2025 年上半年的 2.03:1，缩小 0.03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持续缩小。

二、农村居民收入的结构特点

上半年灞桥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结构不断优化。从

增速看，四项构成全面增长。从占比看，农村居民工资性、

经营性收入占近八成。

2025 年上半年灞桥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表

指标名称
本年

（元）

上年

（元）

增幅

（元）

增速

（%）

构成

（%）

贡献

率（%）

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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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配收入 14404 13555 849 6.3 100 100 6.3

工资性收入 7720.4 7254.5 465.9 6.4 53.6 54.9 3.4

经营性收入 3660.6 3432.7 227.9 6.6 25.4 26.8 1.7

财产性收入 1037.2 990.6 46.6 4.7 7.2 5.5 0.3

转移性收入 1985.4 1877.2 108.2 5.8 13.8 12.7 0.8

（一）工资性收入占比最大，拉动作用最强

上半年，全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 7720.4 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465.9 元，增长 6.4%，占总收入的 53.6%，对增收的贡

献率为 54.9%，单项拉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3.4 个百分点。

工资性收入一直都是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支撑力量，上半年我

区全面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精准开展订单式技能提

升培训，推广“家门口”就业服务模式，促进高校毕业生、



脱贫人口、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有效助力农村居民

工资性收入增长。

（二）经营净收入增长最快

上半年，全区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 3660.6 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227.9 元，增长 6.6%，占总收入的 25.4%，对增收的贡

献率为 26.8%，单项拉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7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灞桥区加速推动农旅融合，探索种植户联盟模式，

带动果业升级换代。同时积极发挥“两河一山一塬”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民宿经济、林下经济，加之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个体工商户增加带动，上半年农村居民经营

净收入呈现快速增长。

（三）财产净收入持续增长

上半年，全区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 1037.2 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46.6 元，增长 4.7%，占总收入的 7.2%，对增收的贡

献率为 5.5%，单项拉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0.3 百分点。财

产净收入在四大收入中保持持续增长，得益于农村居民投资

意识增强、家庭投资渠道逐渐拓宽，同时受拆迁和城中村改

造影响，房屋租金收入随之增长，加之土地流转、村集体分

红等带动。

（四）转移净收入稳定增长

上半年，全区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 1985.4 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108.2 元，增长 5.8%，占总收入的 13.8%，对增收的贡



献率为 12.7%，单项拉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0.8 百分点。上

半年，政府民生投入持续增加，社会救助持续发力，医保报

销范围不断加大，赡养收入、寄带回收入不断增加，有效带

动转移净收入稳定增长。

三、促进居民增收的建议

（一）促进创业就业，确保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保就业就是保民生，现阶段需全力保障居民就业，促进居

民稳定增收。提供更多公益性岗位，帮助有工作意愿的就

业困难群体顺利就业。鼓励居民创业创新，给予政策、资

金等方面的支持。加大对农家乐、民宿、绿色采摘等农村

经营项目扶持力度，帮助农户宣传、引流。

（二）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增加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

一是培育或引进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将产能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增收的优势。二是

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依托电商网络、政府信息网络等多

种平台，为当地农产品销售提供信息、技术和人力等多方面

支持，促进一三产业融合发展。

（三）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一

是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加集体收入，增加农村居民红

利收入；二是引导鼓励农民以土地或者技术入股，大力发展

农村合作经济，增加农村居民红利收入；三是合理引导农村

宅基地入市，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渠道，增加农民财产



性收入。

（四）落实各项惠农政策，确保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增

长。一是加强惠农资金的监管，确保各项惠农政策全面落实

到位；二是适度提高低保保障标准，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水平，提高居民转移净收入；三是加大临时补贴力度，保障

低收入群众生活，确保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增长。


